切　　　　結　　　　書

本人  　　　　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所有負扶

養義務之子女及其配偶共   人，其中兒子  人，未出嫁女兒   人，

已出嫁女兒   人(不予併計)，以上屬實無訛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一切

法津責任。

此致

彰化縣政府

立　　　　書　　　　人:：

身份証統一編號：

地　　　　　址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  

